台南應用科技大學
115年度學生校外畢業展覽(演) 總經費執行情形

申請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校外畢業展覽(演)活動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執行期間：115年04月01日至10月31日止

	科目
	補助金額
(A)
	實支金額
(B)
	(A)-(B)=
	說明
(請對未使用完之金額提出說明)

	獎
補
助
款
	印刷費
	
	
	
	

	
	場地使用費
	
	
	
	

	
	作品運送費
	
	
	
	

	
	交通費(表演及創作者)
	
	
	
	

	
	小計
	
	
	
	

	高
教
深
耕
	材料費
	
	
	
	

	
	場地布置費
	
	
	
	

	
	小計
	
	
	
	

	小計加總
	
	
	
	

	總執行率%
	總實支金額 / 總補助金額

	
	


	製表
	系主任
	院長

	
	
	


註：
1.決算表科目依據學生校外畢業展覽(演)補助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依序編列。
2.經費執行情形之說明欄須將補助與實際支出之差異詳加說明。
3.請於最後一場展演結束後2週內繳交。本表須經系主任、院長用印，與成果報告資料(含CD)一同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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